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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养老保险
制度的影响
□徐晓丹　吕应芳

[福州大学　福州　350116]

[摘　要]    在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中，二元户籍制度起着关键性作用。运用统计数据对

比分析户籍限制打破前后，我国农村与城镇养老保险的参保比率和人均给付水平等的差异，发现打破

户籍限制能够推进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建设，缩小城乡二元体制下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平等，为流动人口

的参保创造有利条件。同时对比分析户籍制度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我国应该

通过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创建“互联网+”大数据，落实养老保险“一卡通”等方

法消除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消极影响，保证户籍制度改革过程中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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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of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on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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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inary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s of rural and urban endowment insurance coverage ratio and
payment per capital level before and after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form, we find that breaking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limit will facilitate the construction of endowment insurance integration, decrease its inequality under
the  urban  and  rural  system,  and  create  the  advantageous  conditions  for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eanwhile,  by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positive role and negative influence that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plays on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in China, it is suggested that our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urban-rural integrated
organizations,  create “Internet +” data platform, and carry out “all-in-one-card” of endowment insurance so as to
eliminate  the  negative  influences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reform  on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and
ensur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ndowment insur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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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中国政府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

记条例》，第一次明确区分“农业户口”与“非农

业户口”，从此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开始长期

持续。2014年7月，国务院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关于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要求，出台《关于进一

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

25号），其中规定，应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

他常住人口合法权益。2016年，以北京为首出台

《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随后全

国31个省份均出台各自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并规

定今后每个中国公民的户口均登记为居民户口，公

平享受各项保险待遇。实际上，在户籍制度改革过

程中，背后还附着一系列权益制度的变化，本文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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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为例，分析户籍制度改革的利弊作用，进

而保证在改革前期将作用发挥到最大，保证养老保

险制度健康发展。

一、我国的户籍制度改革及其与养老保

险制度的关系

（一）我国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

户口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二元户籍制度的划

分涉及到公民身份平等权与公平享有社会资源的权

利，因而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各项权益出现了不平

等，制约了近年来我国一直试图建立的城乡一体

化。随着流动人口增多，二元户籍制度下流动人口

的权益得不到保障，因此我国为了保障城市外来流

动人口的权益，开始探索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路

径，建立全民统一的户籍制度。事实上，户籍制度

改革通过取消户籍性质的限制来打破对农村流动

人口的歧视，保障其合法利益，实现人口在城市与

农村之间的自由流动[1]，对促进城乡一体化建设，

加快城镇化进程，为农民享受均等的保险福利有所

贡献。

（二）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

户籍制度改革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关系密

切，可以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中看出。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最早可以追溯到1951年，

如图1所示，当时的养老保险制度是针对城镇职工

初步建立的，而农村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养老保险

制度，真正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在改革开放

以后，此时，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也正式形

成，全体公民已完全被划分为“农业户口”与“非

农业户口”，二元经济体系也逐渐固化[2]。受到二

元户籍制度的影响，自改革开放至2012年，我国基

本形成了农村与城镇相分离的养老保险制度。

但2014年，我国建立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制度（简称城乡居民保），同年7月国务院出台

25号文件规定，应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

住人口合法权益，包括以养老保险为首的社会保障

权益。2016年1月1日，出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服务规范》，对城乡居民保的相关实施标准做了

规范[3]，而2016年，我国户籍制度实行全面改革，

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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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历程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首先，城乡分离的养老

保险制度的形成是二元户籍制度作用的结果；其

次，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整个阶段，户籍制度的改

革也在不断进行，且我国积极探索户籍制度的改革

路径为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

的积极作用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过程中离不开户籍制度

的作用，它的改革会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起到促

进作用。

（一）推进养老保险一体化建设

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是近年来我国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目标，2014年《关于建立统一

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意见》和《城乡养

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两份文件出台标志着城

乡居民保正式建立并实施。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

存在一些问题，第一，制度依靠实施的两份文件中

没有具备法律渊源的条款，居民参保过程中得不到

法律的保障，因而该时期虽然实现了制度全覆盖，

却无法保证制度实施的法律效力。第二，城乡居民

保在制度模式等方面与“新农保”和城居保基本保

持一致，受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同缴费档次

和各地待遇差距的影响，虽然制度对象不区分城镇

与农村，但在实施过程中，同样会因为参保地不同

而无法享受同等的待遇[4]，因而并没有在根本上解

决养老保险的一体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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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社会保障法律制度与户籍制度之间关系密

切，养老保险的改革势必会与户籍制度相关联，因

此在二元户籍制度改革成功以后，国家出台相关法

律法规，明确规定取消农业户口，所有居民同等享

受养老保险待遇，在制度实施过程中就会避免因法

律不健全而带来的障碍，保证城乡居民保的顺利实

施[4]。同时，二元户籍制度打破后，可以保证参保

者不受身份和地域的限制，平等参加城乡居民保，

进而为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做铺垫。

（二）缩小城乡二元体制下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平等

城乡二元体制是在二元户籍制度下形成的，它

扩大了城乡差距，使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权利和义

务不对等性趋于明显 [ 2 ]。就养老保险制度来说，

1980年后，国家对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不断进行

改革，而此时农村的养老保险制度才在探索之中，

久而久之，城镇与农村的养老保险待遇差距变大。

二元户籍制度下建立的养老保险制度为群体贴上了

“城镇”“农村”的标签，这种不公平的划分在无

形中阻碍了农民群体的利益，而且由于土地问题，

限制了农民与城镇居民公平竞争的权利[5]，使得城

乡之间出现了制度的不公平，具体表现为参保比率

（表1）与养老金的给付水平（表2）[6]。
 

表 1    2003~2015年养老保险参保比率变化情况
 

农村 城镇

总人口（万人） 参保人数（万人） 参保比率（%） 总人口（万人） 参保人数（万人） 参保比率（%）

2003 76851 5428 7.06 52376 15506 29.61
2004 75705 5378 7.10 54283 16353 30.13
2005 74544 5442 7.30 56212 17487 31.11
2006 73160 5374 7.35 58288 18766 32.20
2007 71496 5171 7.23 60633 20137 33.21
2008 70399 5595 7.95 62403 21891 35.08
2009 68938 8691 12.61 64512 23550 36.50
2010 67113 10277 15.31 66978 25707 38.38
2011 65656 32643 49.72 69079 28930 41.88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012 98302 48370 49.21 37102 30427 82.01
2013 97832 49750 50.85 38240 32218 84.25
2014 97472 50107 51.41 39310 34124 86.81
2015 97052 50472 52.01 40410 35361 87.51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各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各年度《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说明：2011年以后统计公报
数据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比率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2位小数。
 

表 2    2003~2015年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水平差异情况
 

农村 城镇
城乡人均养老保险

给付比c养老保险支出
（亿元）

领取人数
（万人）

人均给付水平a
（元/月）

养老保险支出
（亿元）

离退休人员参保人数
（万人）

人均给付水平b
（元/月）

2003 15 198 63.13 3122 3860 674.01 10.68
2004 – 205 – 3502 4103 711.27 –
2005 21 302 57.95 4040 4367 770.93 13.30
2006 30 355 70.42 4897 4635 880.44 12.50
2007 40 392 85.03 5965 4954 1003.40 11.80
2008 56.8 512 92.45 7390 5304 1161.07 12.56
2009 76 1556 40.70 8894 5807 1276.33 31.36
2010 200 2863 58.21 10555 6305 1395.06 23.96
2011 588 8525 57.48 12765 6826 1558.38 27.11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2012 1150 13075 73.30 15562 7446 1741.65 –
2013 1348 13768 81.59 18470 8041 1914.15 –
2014 1571 14313 91.47 21755 8593 2109.76 –
2015 2117 14800 119.2 25813 9142 2352.97 –

    数据来源：各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说明：“–”表示公报中无此项数据或无法计算此项数据；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两位
小数。
 

如表1中2003~2011年的数据所示，以农村参加

养老保险人数占农村人口的比重表示农村参保比

率，城镇参保人数占城镇人口比重表示城镇参保比

率 [ 6 ]，与城镇相比，农村参保比率较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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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08年期间参保比率变化值没有超过1%，自

2009年“新农保”建立，变化幅度才有所增加，直

到2011年以49.72%超过城镇。而城镇参保比率一直

较高且变化较为平稳。自2012年开始，《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养老保险参

保情况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两

部分，但从2012~2015年的数据可以看出，无论是

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还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比率

都有明显上升，因为此时不区分户籍性质的城乡居

民基本养老保险已经开始试点，户籍性质限制的养

老保险制度已经逐渐被打破。

与表1数据统计情况类似，表2中记录两部分数

据，第一，2003~2011年期间农村养老保险支出、

养老保险领取人数以及农村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水平

（a），城镇养老保险支出、离退休人员参保人数

以及城镇养老保险人均给付水平（b），城乡人均

养老保险给付比（c），其中a，b，c计算方式分别为：

a=农村养老保险支出/农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12
b=城镇养老保险支出/离退休人员参保人数/12
c=b/a
第二，2012~2015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与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的以上各数据，计算方法同上。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2003年以来，农村与城镇

养老保险支出均在逐年增加，领取人数也在不断上

涨，但是城乡人均给付差异较大，从2003年到

2008年，城镇养老保险给付水平是农村的10~
12倍，且一直增加，2009年“新农保”制度建立，

农村养老保险领取人数增多，人均给付水平下降，

城乡人均养老保险差异再次被拉开，给付比增加到

31.36倍，2010年稍微下降，但是较之前相比，差

异在不断扩大。从养老保险给付比的变化，可以看

出城镇与农村相分离的养老保险制度使得城乡养老

保险待遇出现了不平等，较低的养老金水平对农村

的保障力度有限 [6 ]，对农村居民造成了不公平现

象。但是自2012年以后，养老保险的人均给付水平

逐年增大，且养老保险给付水平再无农村与城镇居

民之间的差异（理由同表1参保比率变化情况）。

事实上，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不但城乡

之间的养老保险待遇差别变大，城市内部不同户籍

身份的人群之间养老保险的待遇差距也较大[7]。不

受二元户籍制度限制的前提下，可实施统一的养老

保险制度，保证在城镇就业的，参加城镇职工养老

保险，未就业的可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参加城镇职

工养老保险，其余居民可统一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这种一体化的养老保险制度会促进基本养

老服务均等化，减少因二元经济结构造成的养老保

险的不平等问题。

（三）为流动人口的参保创造有利条件

流动人口是城镇化进程中产生的一个特殊群

体，他们进入城镇后，没法公平地享受各种保险，

影响我国城镇化进程，究其原因，最根本的还是二

元户籍制度。对于农民工的参保方式，根据董秋红

等的观点，可以分为四种模式，第一，综合社保模

式。此模式的捆绑参保方式导致农民工保险关系的

转接面临很大困难；第二，城镇养老保险模式。此

模式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流动性较强的农民工来

说统筹基金的转接会造成利益损害，另一方面对于

低收入的农民工来说，较高程度的个人缴费部分存

在困难；第三，农村养老保险模式。此制度无法满

足扎根城市等农民工的参保需求[8]；第四，农民工

独立养老保险模式。这种模式从一定程度上又造成

了对农民工的另一种歧视，且会增加养老保险制度

的复杂性。这四种模式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设计

不合理等困境，都造成了农民工群体的不满，参保

率并不高。

根据各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公布的数据，农民工的参保主要是指参加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工数量，如图2所示。如

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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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6~2015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情况

数据来源：各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从图2中可以看出，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

农民工数量在逐年增长，但总体参与率还是较低。

2015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当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7747万人，其中外出农

民工16884万人，而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民

工为5585万人，仅占农民工总量的20%，参保率偏

低。事实上，2014年《办法》实施以来，农民工的

参保逐渐得到完善，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已经没

有了制度障碍[9]。但是由于部分农民工是在户籍地

参加城乡居民保，数量难以统计，二元户籍制度不

· 34 · 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 20 卷



彻底消除，农民工这一群体就一直存在，参保同样

会受到制度的限制，因而想要从根本上改善流动人

口的参保困境，实现城镇化的顺利进行，户籍制度

的改革是必经之路。

三、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的消

极影响

虽然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有诸多有利

影响，推进作用不容小觑，但由于养老保险制度在

二元经济体系下形成后至今已经实行较长时间，因

此改革初期，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一些困境，对养

老保险制度产生不利影响。

（一）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在一定时期内的管理

压力增大

户籍制度改革放开落户限制后，城镇人口将会

增多，要实现养老保险全覆盖，必然城镇参保人数

会增加，2015年末，城镇职工参保人数35361万，

比上年末增加1237万人，城乡居民保参保人数

50472万，比上年增加365万人，随着城镇职工的参

保人数逐渐增多，在养老保险制度容纳量有限的前

提下，便会适得其反[5]。另外，城乡居民保制度开

始最新实施，对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人员数量和质量

的要求都有所提高，但是目前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

作人员的数量相对参保人数的增加来说，增幅较

小。同时，已有经办人员的业务能力面临挑战，导

致服务流程规范化落实不够，因而造成了服务质量

较低的恶劣形势[10]。另外，城乡居民保的具体实施

没有细则规定，虽然制度在全国实施，但实践过程

中，各地实施办法存在差异。户籍性质发生变化的

参保者，其养老保险的管理会涉及跨地区的管理，

我国各地养老保险水平不统一，跨地区的管理难度

和对经办人员的较高要求，将会增加养老保险经办

机构在改革初期的管理压力。

（二）可能会出现重复参保问题，参保者利益

受损

我国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不允许重复参保，现有

的城乡居民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并未实现全国统

筹，参保者的信息没有通过全国联网的方式进行同

步，因此在放开了户籍限制以后，如果不提高参保

者对自己参保情况的深入了解，很有可能会存在参

保人员在户籍地参加了城乡居民保，又在非户籍地

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情况，从而发生重复参

保，这种情况更多地会发生在农民工群体身上。因

为在制度设计上，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是属于强制性

的，而且两种制度的缴费规定不同，在农民工自由

流动就业时，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否重复参保也不知

道重复参保只能按照一种制度享受养老保险待遇，

会导致农民工群体的利益受损[11]，也造成养老保险

制度的缺陷。

（三）养老保险转移数量增大，形成转移接续

中的障碍

取消农业户口后，将会出现大量“农转非”人

口，参加城乡居民保的农民“转非”后需参加城镇

职工养老保险，当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需要将城

乡居民保和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合并，但在两种制度

转移接续过程中，由于政策方面、经济方面以及技

术方面的问题，会造成更大障碍。首先，这两种制

度缴费、待遇、管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城乡

居民保的待遇包括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储蓄额，

基础养老金按年发放，费用固定，个人缴费也有不

同的档次，按年缴费，积累额相对较少；城镇职工

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以当地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和本人指数化月平均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缴

费需满15年，按月缴费，积累额较多。两种制度的

区别会使得转移接续过程中参保者的利益得失不

同，因而转移会遇到困难。其次，实行部分积累制

的养老保险在转移接续时个人账户的积累额可以全

部转出，但统筹账户的基金只能部分转移，大部分

统筹基金转出到社会统筹基金，会造成参保地与支

付地不同，由于农民工的道德风险，会增加转入地

的养老金支付压力，造成参保者之间的不公平[11]。

四、消除户籍制度改革的消极作用，推

进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发展

户籍制度改革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健康发展

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为了发挥改革对养老保

险的最大推动作用，减少其造成的消极影响显得更

有必要。

（一）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提高养老保险异地管理水平

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是对养老保险实行行政性、

事业性管理的职能机构，对养老保险资金的收缴、

使用以及养老保险的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在整个制

度的运行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户籍制度改革

之后，养老保险一体化也在逐渐成熟，对养老保险

的管理水平要求也随之提高，因此建立城乡一体化

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迫在眉睫。而在养老保险需要

异地转移的情况下，对于经办人员的数量和专业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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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要求都会进一步提高，因此我国政府首要的任务

应该是建立一批适合目前养老保险制度运行的专业

经办队伍。首先根据各地区的人员需求保证经办人

员的数量，然后通过内部培训提高养老保险经办机

构高层领导者的领导统筹能力，同时通过严格的招

聘程序与标准，提高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基层人员的

专业素质，建立一批以社会保障专业为背景，同时

拥有养老保险基础知识和养老保险经办技能的养老

保险经办队伍。专业的经办队伍将会是建立城乡一

体化的经办机构的前提条件，为养老保险异地管理

水平的提高做保证。

（二）建立“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养老保险

参保者全国统一建档

面对户籍制度改革以后的养老保险重复参保问

题，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时代，可以利用互联网技

术建立全国的参保者信息登记平台，将每个人的参

保信息统一在一个平台，建立个人参保档案，登记

信息包括个人身份、参保类型、缴费年限、缴费额

度、缴费地等信息，并实现全国统一，记录参保者

自参保以来的所有缴费、转移以及领取等过程。平

台由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管理，与参保者的身份绑

定，在以后养老保险转移过程中，即使参保者不了

解自己已经参加的保险情况，只要提供其身份信

息，养老保险经办机构便可查询其参保情况，为其

实现续保或转移等要求，同时也可以与户籍管理实

现交接，以保证每一居民在同一时间参加其中一项

养老保险制度，而非重复参保。实现养老保险参保

者的参保信息全国统一，打造“互联网+”信息技

术的大数据平台，不但能够减轻养老保险经办机构

的压力，同时也是避免参保者重复参保，进而保证

其利益不会受损的有效途径。

（三）落实养老保险“一卡通”，实现账户在

地域间的自由流动

最近，我国对养老保险领取地做了规定，养老

保险关系在户籍地的，当地领取；不在户籍地的，

在累计缴费满10年的地区领取；不在户籍地，且缴

费不满10年的，转回上一缴费年限地领取；不在户

籍地，且在多地累计缴费年限不满10年的，归集到

户籍地按规定领取。通过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对记

录每个参保者的缴费地和缴费年限有了新的要求与

挑战，因而应该落实建立养老保险“一卡通”模

式，使参保者通过“一卡通”按照政策规定在不同

地区领取养老保险，而不必增加转移带来的不必要

困境。另外，成熟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政策在户籍

制度改革之后必不可少，郑春荣对世界范围内的养

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做了相关研究，将其总结为两

种途径，即分段计算的“欧盟模式”与全国统筹的

“美国模式”。而我国对养老保险地区间的转移接

续实行的是区别于“欧盟模式”的分段计算模式[12]。

但是由于目前全国统筹尚未完成，各地区之间养老

保险制度存在差异，中国的现行模式存在转出地与

转入地之间利益的不公平现象，因而我国应该将两

种模式结合，同时保证其与原参保者具有同样的权

利与义务[13]。落实养老保险“一卡通”，建立完善

的养老保险转移接续制度，实现账户在地域间自由

流动，可以减少因二元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

度造成的障碍。

五、结语

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度来说是一把“双

刃剑”。文章主要通过农村与城镇养老保险，户籍

制度改革前后养老保险的参保比率和人均给付水

平，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的积极作用与消极作

用三方面的对比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

度的影响，主要运用了各年度国家统计局和人力资

源与社会保障部的统计数据，通过对统计数据进行

重新整理和分析得出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养老保险制

度影响的有效支撑，使得文章的结论更具有说服

力。总之，通过对比分析，我们发现打破二元户籍

限制能够推进养老保险一体化的建设，缩小城乡二

元体制下养老保险制度的不平等，为流动人口的参

保创造有利条件。但在户籍制度改革初期，将会出

现养老保险经办机构的管理压力增大，重复参保，

养老保险转移数量增大等问题，因此政府应该采取

相应措施消除户籍制度改革初期的消极影响，建立

城乡一体化的养老保险经办机构，提高养老保险异

地管理水平；建立“互联网+”大数据，实现养老

保险参保者全国统一建档；落实养老保险“一卡

通”，实现账户在地域间的自由流动，推进养老保

险制度的健康发展，更好地发挥户籍制度改革对养

老保险制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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